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

體驗學習活動實施要點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諮詢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藉體驗學習活動，讓各國中應屆畢業生實地瞭解臺北市各高中高職學校特色，以協助其適性就學。

三、實施期間：自102年3月4日(星期一)起至4月30日(星期二)止。

四、實施對象：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之公私立國中(含完全中學國中部)九年級學生。
五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每梯次體驗學習活動以半天為原則。

(二)各高中高職於實施期間內至少開放2個半天供各國中申請體驗學習，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於「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」(以下簡稱博覽會)網站(網址：http://expo.tp.edu.tw)。

(三)各國中調查九年級學生及八年級學生之參加意願，並依照學生之意願以類或群分類，再對照各高中高職排定開放體驗學習時間，向欲前往體驗學習之各高中高職提出申請。

(四)各高中高職辦理體驗學習活動，得以簡報、座談、校園參觀及其他有助於參訪者瞭解學校特色之方式行之。

(五)若同時段申請人數超出預定辦理人數，由高中職端協調國中端體驗學習梯次、人數，或依申請人數比例分配各梯次申請國中之參加人數。

五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高中高職部分：

1.須提供學校之聯繫窗口負責人資料(如附表2-1)及開放體驗學習時段、各時段辦理梯次和每梯次人數限制等，並於102年1月25日(星期五)以前上傳至博覽會網站。

2.活動當天，須指派專人負責接待及引導，並將負責人員的連絡電話、E-mail信箱、學校地理位置簡圖、大眾運輸交通路線說明等資料，事先知會申請學校之聯繫窗口負責人或帶隊老師。

3.請於102年6月14日(星期五)以前上博覽會網站下載「【高中職端】成果彙報表」(如附表2-2)，填妥後以E-mail方式傳送至「臺北市立木柵高工教務處教學組許佑任組長(E-mail：sidea@mcvs.tp.edu.tw)」彙整，據以辦理敘獎。
(二)國中部分：

1.須提供學校之聯繫窗口負責人資料(如附表2-3)，並於102年1月30日(星期三)以前上傳至博覽會網站。

2.辦理活動前，需先上博覽會網站向欲前往之高中高職提出申請(申請表如附表2-4)，並取得高中高職端聯繫窗口負責人資料，再以電話、傳真或E-mail聯絡。

3.請依申請時段辦理體驗學習活動，如有異動請知會高中高職聯繫窗口負責人。

4.活動當天，需指派帶隊老師，專責維護學生安全，並處理相關事宜。

5.體驗活動所需交通工具、相關經費等，概由各國中自理。

6.各國中在調查學生參觀意願時，請自行設計｢家長同意書｣及｢學習單｣(可參考博覽會網站所提供之範例)，以增進學習效果。

7.請於101年6月14日(星期五)以前上博覽會網站下載「【國中端】成果彙報表」(如附表2-5)，填妥後以E-mail方式傳送至「臺北市立木柵高工教務處教學組許佑任組長(E-mail：sidea@mcvs.tp.edu.tw)」彙整，據以辦理敘獎。

六、獎勵：

(一)各國中辦理九年級學生體驗學習活動達4校(含)以上之學校校長及相關工作人員，由權責單位依規定辦理獎勵事宜。

(二)各高中高職接待國中體驗學習達4校(含)以上且參加人數達60人(含)以上之學校校長及相關工作人員，由權責單位依規定辦理獎勵事宜。

七、本實施要點經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諮詢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修正補充之。

附表2-1

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體驗學習活動

【高中職端】聯繫窗口負責人資料

	學校名稱

(高中職)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
	
	職稱
	

	
	電話
	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       
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E-mail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(其他說明事項)：


備註：本表請於102年1月25日(星期五)以前上傳至｢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｣網站。
附表2-2

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體驗學習活動

【高中職端】成果彙報表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蒞校參觀之國中校名
	參觀日期
	參觀人數

	1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2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3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4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活動剪影

	照片1
	照片2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	照片3
	照片4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	照片5
	照片6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
備註：1.本表相關欄位如有不足得自行新增，惟以2頁為限。

2.請於102年6月14日(星期五)以前上博覽會網站下載本表，填妥後以E-mail方式傳送至「臺北市立木柵高工教務處教學組許佑任組長(E-mail：sidea@mcvs.tp.edu.tw)」彙整，據以辦理敘獎，謝謝！

3.活動成果採計期間：自102年3月4日(星期一)起至4月30日(星期二)止。

附表2-3

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體驗學習活動

【國中端】聯繫窗口負責人資料

	學校名稱

(國中)
	

	九年級

班級數
	

	九年級

學生總人數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
	
	職稱
	

	
	電話
	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       
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E-mail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(其他說明事項)：


備註：本表請於102年1月30日(星期三)以前上傳至｢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｣網站。
附表2-4

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

體驗學習活動申請表

	國中校名
	

	聯絡人
	職    稱
	
	姓    名
	

	
	電    話
	(公)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	
	E-mail
	
	傳真號碼
	

	領隊老師
	職    稱
	
	姓    名
	

	
	電    話
	(公)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	
	E-mail
	
	傳真號碼
	

	申請參觀學校
	

	預定參觀日期
	102年      月      日(星期       )      午

	預定參觀時間
	      時      分 〜      時      分

	預定參觀人數
	              人

	備註(其他說明事項或需求)：


附表2-5

臺北市102年度高中高職網路博覽會體驗學習活動

【國中端】成果彙報表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體驗學習高中職校名
	參觀日期
	參觀人數

	1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2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3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4
	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
	        人

	活動剪影

	照片1
	照片2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	照片3
	照片4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	照片5
	照片6

	簡要說明：
	簡要說明：


備註：1.本表相關欄位如有不足得自行新增，惟以2頁為限。

2.請於102年6月14日日(星期五)以前上博覽會網站下載本表，填妥後以E-mail方式傳送至「臺北市立木柵高工教務處教學組許佑任組長(E-mail：sidea@mcvs.tp.edu.tw)」彙整，據以辦理敘獎，謝謝！

3.活動成果採計期間：自102年3月4日(星期一)起至4月30日(星期二)止。
1

